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00083811號
訴願人：許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村00巷00號
代理人：潘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村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1月21日仁鄉土農
字第1100001816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仁愛鄉00段1005地號為國有原住民保留地，訴外人曾00於108年9月18日檢附土地使用證明書申請分配土地，原處分機關於108年10月28日現地會勘土地使用情形為雜木，經提出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計畫書提交108年10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後以109年5月28日仁鄉土農字第1090012198號公告受理分配，訴願人於109年6月20日檢附由潘00、蔡00、黃00所立之土地使用傳統淵源證明書申請分配；訴外人潘00、潘00、曾00亦於公告期間提出申請分配，訴願人於109年2月3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與曾00土地調處，系爭土地經調處4次不成立，於109年11月26日土地權屬審查會議結論略以：「1005地號暫時不予分配任一方，任一方均不得恣意使用土地，倘雙方會後可達成共識協議，公所再依協議結果續辦。」原處分機關遂以110年1月21日仁鄉土農字第110000
1816號函檢送該會議紀錄並載明清流段1005地號因尚有糾紛，暫不予分配，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鄉（鎮、市、區）公所就轄內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得擬具分配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三十日後，受理申請分配，並按下列順序辦理分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一、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未達第十條最高限額，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二、尚未受配。三、因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規定達成協議、徵收或撥用，致原住民保留地面積減少。鄉（鎮、市、區）公所受理前項申請分配案後，應依第十七條第二項程序辦理…。」同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三十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
435號令修正發布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二點規定：「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原住民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申請案件，及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原住民申請公告分配原住民保留地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後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2、 查系爭土地地籍清冊原登記使用人為黃00（歿）；於84年間清查之現使用人為黃00君(訴願人配偶，108年4月29日歿)，此有山地保留地土地調查清冊影本、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系統「84年度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列印資料可稽。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以109年5月28日仁鄉土農字第1090012198號公告分配並受理申請，惟公告期間內有訴願人、潘00、潘00、曾00提出申請，訴願人對曾清華提出土地糾紛調處，雙方均提出證明及證人主張有使用系爭土地，案經原處分機關會同相關人員109年8月10日會勘系爭土地現況為雜草、工寮，何人與系爭土地具有傳統原淵尚待釐清，此有會勘紀錄表附卷可稽。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432號令頒布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所定之流程審查階段11之公告：「三、公告期間內權利關係人如有異議，公所得重新邀集相關人員辦理會勘、初審或送土審會審查等，於釐清後續處公告作業。四、土地權利關係人間就申請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應駁回申請，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原處分機關雖以110年1月21日仁鄉土農字第1100001
816號函檢送土地權屬審查會議紀錄，惟函文已載明清流段1005地號因尚有糾紛暫予不分配，屬初審階段之駁回處分，系爭土地公告改配後，原處分機關於土地糾紛調處過程中實質調查土地利用情形，以土地有糾紛作成暫不分配之處分，於法有據，應予維持。末按原住民保留地雖為保障原住民生計而規劃，但並非所有原住民保留地均得作為原住民無償取得所有權使用之標的，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之各種用途仍須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審查，就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即賦予鄉（鎮、市）公所得視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將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提供改配之裁量權，此觀法條明定「得」由其公告30日甚明，系爭土地使用情形仍尚待釐清，原處分機關裁量暫不分配亦無不當。

3、 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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